
 

 

 

 

 

 
永政办发〔2011〕119 号 

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永嘉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资金

补助管理办法的通知 
 

各功能区管委会，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直

属各单位： 

《永嘉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资金补助管理办法》已经

县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实施。 

 

 

 

二○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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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嘉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 
资金补助管理办法 

 

稻田养鱼是永嘉农业支柱产业之一。大力发展稻田养鱼，对

促进我县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，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要意义。

根据《浙江省水产养殖主导产业发展规划（2009-2015 年）》和

《永嘉县稻田养殖发展规划（2010-2015 年）》的要求，为更好

地规范我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，充分发挥资金的使用效

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申报对象 

凡在本县范围内从事稻田养鱼的农业企业、农业专业合作

社、村集体经济合作组织、个人以及其他经济实体，均可申报标

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项目。 

二、项目要求 

（一）符合产业导向：申报项目符合《永嘉县稻田养殖发展

规划》（2010-2015 年）提出的产业发展要求。 

（二）具备相应规模：必须集中连片养殖 50 亩以上。 

（三）水源条件：具有良好的旱涝保收条件，能抵御十年一

遇的洪涝灾害和旱灾。 

（四）设施建设：具有规范化的水泥田埂和水泥鱼坑设施，

即水泥田埂高 50 厘米以上，水泥田埂单侧厚度 7 厘米以上；鱼

坑深 80 厘米以上，坑壁及底部用水泥浇筑，水泥厚度 10 厘米以

上，鱼坑面积占水田面积 3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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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田间配套设施：具备三面光渠道、机耕路等配套设施，

便于生产管理和产品运输。 

（六）生态高效：按照无公害、标准化的要求组织生产，合

理使用农业投入品，生产记录齐全。基地鱼亩产量 40 公斤以上，

稻谷亩产量 400 公斤以上。 

（七）实施主体明确，财务制度健全。项目要有明确的承担

载体、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，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和规范的会

计核算。 

三、项目申报及确认 

按照“业主投资、先批后建、先建后验、验后补助”的原则，

每年 1 月份为项目申报时间，截止日期为每年 1 月 31 日（2011

年项目申报截止日期为 7月 31 日）。要求建设标准化稻田养鱼基

地的业主向所在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提出申请，镇（街

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根据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及管理标

准进行初审，对符合建设标准的以文件形式上报永嘉县标准化稻

田养鱼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，并附业主的项目建设申报书

(包括建设内容、建设进度、投资预算、经济效益分析等)。县标

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建立项目储备库，组织有

关专家对项目进行评估论证。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领导小

组每年根据专家评估论证意见，按照基地规模及建设标准从大到

小，择优选择 3-5 个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县

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领导小组下达项目计划。 

四、项目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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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计划下达后，业主单位与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

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项目建设任务书（其中整改提高项目的建

设任务由领导小组办公室重新核定），业主单位必须在项目建设

任务书签订后 2 个月内开工建设，开工后 12 个月内完成项目建

设任务。未达到建设标准的当年不给予资金补助，第二年续建达

到验收标准，经验收合格的给予补助。在两年内仍然未完成项目

建设任务，或擅自改变项目建设内容未能通过验收的单位，视为

自愿放弃项目，不给予资金补助。 

五、项目验收 

（一）验收程序： 

项目建成投产后，业主单位向所在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

事处）提出项目验收申请，所在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

及时对建设项目进行检查初验，经初验合格的，由所在镇（街道）

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向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办公

室提出竣工验收申请，并提交验收申请报告、项目建设工作总结、

财务报告、图片及文字说明等材料，由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

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验收组对项目进行验收。验收合格的，报

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领导小组批准，经公示无异议后给予

补助。 

（二）补助标准： 

验收组对照项目建设任务书、申请验收的项目建设内容，按

照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分项补助明细表逐项验收，并计算验

收补助金额。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项目所需补助资金纳入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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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年度预算。 

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建设分项补助明细表 

项目名称 
补助标准 

（单位：） 
备注 

新建 15 元/米 

水泥田埂 

加高 5 元/米 

田埂两侧浇筑水泥的按标准的 1.2

倍补助，水泥田埂加高 5 厘米以下

不予补助，梯田后坎浇筑部分不补

助。 

新建
 

120 元/ m
3

水泥鱼坑 

修理 30 元/ m
3

老鱼坑因破损渗漏，按混凝土修补

部分方量给予补助 

新建 50 元/米 
三面光渠道 

修理 15 元/米 

渠道按 30cm×40cm 的标准计算，低

于此标准的酌情降低补助，修理部

分按实际长度计算。 

新建路基 35 元/ m
2

机耕路 

路面硬化 50 元/ m
2

机耕路水泥厚度 13 厘米以上，低于

此标准的酌情降低补助。 

注：机耕路离基地最近距离超过 150 米的，补助标准酌情提高

10%。 

六、附则 

本文件建设项目不再享受永政办发〔2008〕14 号文件有关

基地验收办法中的稻田养鱼部分补助资金。 

本管理办法由县财政局、县农业局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: 永嘉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项目申报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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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永嘉县标准化稻田养鱼基地项目申报书 

 

 

 

 

 

 

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报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项目所在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申报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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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 

单位名称  

单位负责人  

详细地址  

邮政编码  

电 话  

承 
担 
单 
位 
情 
况 项目负责人  

手机  

 

二、项目经费预算 
单位：万元 

经费开支计划 建设内容及数量 经费（万元） 

1、水泥田埂   

2、水泥鱼坑   

3、三面光渠道   

4、机耕路   

5、管理费   

6、其它费用   

合计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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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经济效益分析 

 

四、项目实施时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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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现有基础及参加人员情况 

现有基础 

 

项目参加人员 

姓名 性别 年龄 
职务/职称

 
在项目中承担的任务 所在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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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项目申报意见 

项 目

申 报

单 位

意 见 

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镇（街

道）人

民 政

府（办

事处）

审 核

意 见 

   

 

 

 

 

 

年  月  日 

 

 

主题词：农业  渔业  资金  通知 

抄送：市海洋与渔业局，县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。 

永嘉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2011 年 6 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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